LT e S 2T R E
1145 B %3 %505

/é: "?’LTA‘/:_/{ ?'\‘7/;
PAFEARGRBERAEFEE 0 RS T
PR

Bt A MATRI4E RFTF 5 81T F 04 BiR2 sr g 22 #
F) P AT RA4F0,227~ > FuRrd 9985, 000~ S Ap A iR
Fie o Mrll4#E RO RF $3849T5L 7 H R arF B2 FIH 742
Bt ifrll4# B3 F % 81THLH 74 Bk 37 % & A m 2o
BFIA R S oA 2 s frwArira B o B B oo

m

CESFRL A ARE A SR R R AT AL )
¥ 7‘\!‘»;5& FI99# 17 25p 987 #4 5 5 123825 F G # (™ #
AEFREE) AR ER(THEAEINGT E&)w Ml
s dl3 T o0 Id A4 E R PR F $ 384975 IR T E
fi("rﬁ;/j‘a IHFER );}rfja g» AR = A ARG I T
ERN-Y 3B BRI %ﬁﬁ&vﬁﬁiiawﬁ’

xxziﬁijiﬁ~kﬂpix;%i'ﬁ* Tl A PRril14# B

/m7%¢m$4ﬂfix?f§ﬁ(TﬁpﬁH}q$4E.ixgﬂ
oo FlES A A T e g o A

; %¢&’6E§ﬁfﬁ%%@%&%ﬁ&ﬂﬁiﬁi

Jﬂ }‘\ﬁ»‘zﬁ—k P #f‘-z-ﬁ'— #ig = AR Eg;um\
FPHREFZ P E A EFREE R

A B s aE ST E P

fo PR B R FE R R

’-'\

»

bopg

U\\

3 =
T}

(w,

g
Aﬁ«ﬁu‘@

\__
. (w.

T\

N

4~

-
<

b

4
!U

o

|

4

ﬁ$@%¥»mvwmw\wm
:ﬁ.j
p

i m
3 4

=N Tl
¥

Bk B ARAE F A BRSO fofR

|

%— 7



g F gk AT A RE LT fed A R
ﬁ’ﬁ%ﬁ@r?ﬁﬁwm<z§*ﬁﬂj 3P PR E] R
AR o0 & A T 1%%’«a@wmmﬁﬁ7§

2

oA TEFI8EF2

7= %181";%? 27 XA E R AF IR R U E SR A A
éiiﬁiﬁ'ﬁfﬁft F'in‘f’\'ﬂ ik 3 '
@@%¢#$iﬁﬁ%’%%

Porg 2 A0 AR FT BEERIRFE TR
‘ﬁ/i 1

20 2l chde 2 B B A 8
cALF FOTH TR 2 FB) - L RRBAINFZF18EF1A
TSR TS B A ER-R I I SR I N
FoPa A R E SRR o BIE R 2IE T ) R
BT GFR R FE RV AR B T B R
F2f/FERBLE A > SHALGHRAFAEN TR
T AR IFEIRILT LR S E R TR REF o 2|
FRA AR IR TERISEF2E AR AL o ® ﬁ*ﬂq
FREERm Bopie E 4R EAREF > FF- ES
L F”’ém&@%%%iaiowgm@rw
PRz AT HEand 4o iz b HiT o BRETE
B w AR ARG RS BT AT R A
AETIRT ) NI F ’Ekfﬁngi*g—fug;‘z%%%ﬁi?ﬁ,éﬁ
LR A EE) s NFTE AR FREAZHIF
(BB 2elldeE & S35 %8358 TR 7 2R) °
ZNER
CARE AR LG R v MRAFR T REGH
FZARFAIEERGG AT (’f;f%@]%jx 4.?);;,\@7 7
F101% & (%5 5.75000000000085) ~ #7584 & % % >
FROP(THATRAZORFE G2 FERGEFHEL B
RE FEARUAEIRGFEEEFIoP &L > RAEREF A
RGBT e hafkAe A2 G BRI TR
LFEARGHEAT IR EFFERFERZ A EHERL R

)



FRLFLEZEPET cFREF A RAAEERA BRI
Emwiritz FRBREYD > AN TR > Y 2EE RS2

oo BRIRAERIZD o ¥ BG4 E &b BB > ¢ TRk EEL
AR A B A 2R B A R RE R E 92 R
EFE WA B RE AR ERR BT P BLER
7o BREENTRRA TR T R K%pj‘/‘ % o
FIRFZEFI8ES 2R BBt A X RFEEFZHRT
A R RT B Y RS TR AR )
Bk BFIRFEAIE DT SEEAEACEERY > Tk

SEHEE 0 ARG AR R DAY LR
EoZ By Aty DAL ERE S AERETRL

HFARBI A2 G B R2 PR & T3 3 fofz

2 s fgwAcTEa K g B R oo

Ex #fir A BRZFL RO G F A L BRI 2R

Pt R henz B 0 BRI AR A AN Bk 3
ARREAIR AT LAL L e A BRI RN
RN TAER LA S0 f

##$ﬁ%’ﬂ'im“F%AW%iﬁF?ﬁﬁﬁiﬁ%

pun

ETIRS
:ﬂ-n\
=~ ¥
SN
N
'ﬁ-" m-

R TR LU FAR 2 BN AR R % % 41

ﬁﬁ%ﬁii'ééﬁﬁﬁﬁurloﬁﬁéﬁ 510523

FErL g FR) TV RINFEFUFETTLFRA R RE
i

I fffx”#”,f%% FEeRZPGFA P o &mFiE e AR
FRAERE GRAF LB FAFRERE 5 (L F
B E2R100F RIF OB TR R g ) o A A B A
A A A F A BR2 S AR n > DGR 4L
REFF2RFIHNERE - P A 2 S BT

2o R H A B BB R ET RS T 0 R
B A "Pﬂé’:x ':gf F TR LAF L o X Gt ’%,J
SHETENFAES  ALHAT G pH A Bl

BHEIFAATER (TR ) 33082, 8714~ [4p+ 1 fi—‘i'f?ﬁ
BEEE 2R FL~ 48 511284,014~(9489,577~+1

b
i
mj



7§4£W£:n2§¢omad’f%ﬁ%ﬁﬁﬁﬁ&ﬁ%@ﬁﬂs
(F114E127 25P ) 2 H1 4 %2 & 9 £2049 1,820~ (4o %
f+ﬁ>’%é;¢ﬁ%¢£%zﬁuayg3omﬂ4%4g0sm3m+
2,0187%=183,001~) > &8 A22:E941254, 039
%(%ﬂ@ﬁAJM9a+h§&2a%u42g4JB9m)’p;HBOQ
2,874~ ] o Mkt A&k yrm o Aepilk B EP L (Omn
MHAEG (LR REENTZGRHE R A Ok
E A2 L FRGHELRET R HEG A B
H T o (-)s'—f»ﬂ\f‘mﬁfu,? LTREFE > JHEF AT 2 mFIH
AR (TR LR ERA )T L o ﬁ;ﬁ‘ﬂ“ w

-M»

i AVl f’*\fi’ff‘ﬁsif%\x%#ﬁﬁ‘aﬁ'zaﬁ,f'l*iﬁﬁiﬁ
A0 FRRBETT L RV B KSR LA
2 #H@EFA LB B FE- R p - Ko oa L
'ﬁf%%tili Pl - 2 $E M % Harnikanfi i 0 TR
e Bfpdgfae 2 ARG ;F F Rz m PR EE S
TRIE D EREOEZBFIRGELE AL GFRAR
=X RARH A %m%LA%pﬁwMé’m@%%
BAIRET R R ILH LT o RIEP > FEHFER
WA BRI L F A A33082,87T4~ > LAk
w2 ntka s B E33082,874~ > ¢ 41508 &~ o &kiE 5
FIAS2F252 REIMIPEFRFEZIFARYPRE » &
113747 24p i3 {6 & 2 fayds AP v R 82 R > &

eJ-“ﬁﬁ (£T72B 1 > T 5 - By2HrLL0E > 5§ - B y23
PPRS2E6 » 52 3758 UEGR Y ) » it da e B
A 'ﬂﬂ‘f'f B R FUEFXE2HE > Do T F & )

?Mé@aouwfﬁ’W%Aﬂiﬂ%iﬁ?a%ﬁ%%
X2 T AN 599580,862~ (3HE N 133092, 87
47x5%+12% X727 =9950,862~ » ~TFw I ») » &
%gﬁ»i iR F  ELERBIIERE - 2R
LN S5y ﬁ%l*#ﬁ-n,i44? Fr49985,000~ % i 5

>‘]



E)x Bt g sE fiE LR d R M;%@ WER-E I
ﬁm%w& F2m A APy DR 2B o T s
HEZFRA FiB bR EFrF T 2ZPRH lrﬁ}ﬁ.ﬁ‘gﬁ-*ﬁéiﬁ

VEAS VLD o R EERITIE R R dIRET R
#Pﬁ‘ Flie b I ForA 2 Fd > TR HREY B
H o oRAHT > poE AT o

M)~ Bt ABUD A G BRI FLF LG 0 BA
AT A K P 450,227~ 0 R B AR T ER R
Bk m BRI TR o B AP o

o~ R TEFISES2IE > P AoA 2 o

P = EN Y 115 # 1 ; 26 P
REF - 2 P Fkia

WP RGBRAES o

Yod PRAF 2 gt EE S0P poe A AR TR I

327 A %1500~ -

v i EN ] 11 = | ¢ 26 p
TwF FHE

iAo

Bl |MEW PPEAE HAeEp |Bap (&L |BHR

1 F14 19489,57798 & 11 7 |[114 & 12(9. 4% 1435( 7, 456. 65
= 18p 1 25P

2 FIE |17T84,43798 & 11 * |[114 % 12(9.4% |26 7 4, 060. 34
= 18 p 1 25p 7o

3 X £(9489,077|198 & 11 2 |114 % 12]1.88%|28 & 7,491. 33
= 18 p 1 25p 7o

4 X £ (178 4,437)198# 11 2 |114 & 12]1.88%|b& 2, 812. 07~
= 18p 5 25p

204 & 1, 820. 39

L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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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50號
聲  請  人  楊麗卿  


相  對  人  力興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宮文萍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停止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於補繳本院114年度訴字第817號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之裁判費新臺幣4萬0,227元，並以新臺幣99萬5,000元為相對人供擔保後，本院114年度司執字第38497號清償債務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於本院114年度訴字第817號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判決確定，或因調解、和解成立、撤回起訴而終結前，應暫予停止。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以聲請人積欠債務(下稱系爭債務)，持本院民國99年1月25日98司執字第12382號債權憑證(下稱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下稱系爭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現由本院以114年度司執字第38497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扣押聲請人對第三人基於保險契約所生之金錢債權，惟聲請人主張對相對人並無積欠系爭債務，已依法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等訴訟，現由本院以114年度訴字第817號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下稱本件債務人異議之訴)受理中，因聲請人係在不知情下，遭扣押保險契約，顯不可歸責於聲請人，而遭查封之保險契約涉及聲請人退休及基本生活保障，若再要求聲請人提供擔保，將造成經濟上難以承受之負擔，與停止執行之目的顯不相當，本件實無要求聲請人供擔保之必要，為此，聲請人聲請於本件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終結前，准予免供擔保，停止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等語。
二、按有回復原狀之聲請，或提起再審或異議之訴，或對於和解為繼續審判之請求，或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撤銷調解之訴，或對於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提起抗告時，法院因必要情形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得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法院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定擔保金額而准許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該項擔保係備供債權人因停止執行所受損害之賠償，其數額應依標的物停止執行後，債權人未能即時受償或利用該標的物所受之損害額，或其因另供擔保強制執行所受之損害額定之，非以標的物之價值或其債權額為依據(最高法院107年度台抗字第67號裁定意旨參照)。再按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1項規定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停止執行，明示以不停止執行為原則。同條第2項所以例外規定得停止執行，係因異議之訴等訴訟如果勝訴確定，據以強制執行之執行名義將失其效力，為避免債務人發生難以回復之損害，故於受訴法院認有必要時，始得裁定停止執行。非謂債務人以提起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所列訴訟為由，且聲明願供擔保而聲請停止強制執行程序時，法院須一律予以准許。所謂必要情形，由法院依職權裁量定之。即法院應就該異議之訴在法律上是否顯無理由；如不停止執行，將來是否難於回復執行前之狀態；倘予停止執行，是否無法防止債務人濫行訴訟，以拖延執行，致債權人之權利無法迅速實現等各種情形，予以斟酌，以資平衡兼顧債務人及債權人之利益(最高法院114年度台抗字第835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相對人執系爭執行名義，向本院民事執行處聲請對聲請人向第三人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人壽)投保之真情101身壽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號)、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人壽)投保壽險之保單解約金債權為強制執行，經本院以系爭執行事件核發扣押命令，執行程序尚未終結，聲請人並已向本院提起本件債務人異議之訴等訴訟，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執行卷宗及本件債務人異議之訴卷宗查核屬實。審酌聲請人提起本件債務人異議之訴等訴訟所述之上開理由，以形式上觀之，尚非無應調查之處，難認顯無理由，且聲請人年齡已58歲，已近退休年齡，而相對人聲請執行扣押之標的為聲請人投保壽險契約之解約金債權，涉及聲請人退休及基本生活保障，應認有不停止執行，將來難於回復執行前狀態之可能性存在，是聲請人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規定，聲請停止系爭執行事件之執行程序，於法尚無不合。惟考量相對人可能因聲請人不當聲請停止強制執行遭受損害，為確保相對人能獲得賠償，並兼顧兩造權益，本院認有命聲請人提供相當並確實之擔保之必要，爰命聲請人於供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後，系爭執行事件之執行程序於本件債務人異議之訴判決確定，或因調解、和解成立、撤回起訴而終結前，應暫予停止。
　㈡又按債務人異議之訴之訴訟標的為該債務人之異議權，法院核定此訴訟標的之價額，係以該債務人本於此項異議權，請求排除強制執行所有之利益為準。而法院因必要情形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者，於酌定擔保金額時，則係斟酌該債權人因停止執行可能遭受之損害為衡量標準，非以執行標的物之價值或債務人請求排除強制執行所得受之利益為依據(最高法院109年度台聲字第1052號裁定意旨參照)。另強制執行法第14條所定債務人異議之訴，係以排除執行名義之執行力為目的，故該條所謂強制執行程序終結，係指執行名義之強制執行程序終結而言(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抗字第54號裁定同此意旨)。而本件聲請人對相對人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等本案訴訟，並聲請停止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相對人之債權受償時間將因此延宕，則相對人因聲請人聲請停止執行可能遭受之損害，應為其債權未能即時受償之法定遲延利息損失。又經本院核閱系爭執行事件執行卷宗，系爭執行事件相對人聲請強制執行之債權金額為新臺幣（下同）330萬2,874元【相對人以系爭債權憑證聲請強制執行之本金為112萬4,014元(94萬9,577元+17萬4,437元=112萬4,014元)，另加計至本件訴訟繫屬前1日(即114年12月25日）之利息及違約金204萬1,820元(如附表所示)，暨已計算未受償之利息1萬3,001元(即1萬0,983元+2,018元=1萬3,001元)，與已計算未受償之違約金12萬4,039元(即10萬4,789元+1萬9,250元=12萬4,039元)，合計330萬2,874元】。參以聲請人本案訴訟之起訴狀係聲明：㈠確認相對人持有系爭債權憑證所示之債權對原告不存在；㈡請求相對人不得持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對聲請人聲請強制執行。㈢請求本院就系爭執行事件，對聲請人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下稱系爭執行程序)予以撤銷。上開三聲明之訴訟標的雖不相同，然均係為達成使相對人無法透過系爭執行程序清償系爭債權憑證所示之全部債權，並以排除系爭執行名義之執行力為其目的，其訴訟利益單一，訴訟目的一致，而具有訴訟利益目的同一之競合關係，其訴訟標的價額，即應按其中價額最高者定之，且本件係清償債務之強制執行事件，即使上開二保險解約金之強制執行結果，相對人之債權無法完全受償，然相對人如發現聲請人尚有其他財產，仍得聲請強制執行，非無完全受償之可能。依上說明，系爭執行事件相對人聲請強制執行之債權金額為330萬2,874元，是本案訴訟之訴訟標的，應為330萬2,874元，已逾150萬元，依法為得上訴第三審之案件。復參酌本案訴訟審理之訴訟期間，按113年4月24日修正後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之規定，合計為6年（共72個月，即第一審辦案期限為2年，第二審辦案期限為2年6月，第三審辦案期限1年6個月），以此推估聲請人因本件停止執行延宕受償之期間，並以法定利率即週年利率5%為估算。以此計算，相對人因本件停止執行而未能即時受償所受之損害金額約為99萬0,862元（計算式：330萬2,874元×5％÷12月×72月=99萬0,862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並考量訴訟事件移審、送卷等程序上所需時間等一切情形，認本件停止執行聲請應供擔保之金額以99萬5,000元為適當，爰酌定此金額為聲請人須供擔保之金額。
　㈢至聲請人雖以經濟上難以負擔為由請求免供擔保，惟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所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係備供強制執行之債權人因停止執行所受損害之賠償，倘准聲請人單純以經濟上難以負擔為由，免供擔保即逕予停止強制執行，則相對人因停止強制執行所生之損害，即無從自擔保金中取償，顯失衡平，自無所據。
　㈣又聲請人尚未繳納本件債務人異議之訴之裁判費，應先補繳該訴訟之裁判費4萬0,227元，其訴方屬合法，始可進而請求停止前開強制執行程序，併予敘明。
四、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6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李承桓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6　　日
　　　　　　　　　　　　　　　書記官　廖千慧


附表：
		編號

		類別

		計算本金

		起算日

		終止日

		年息

		給付總額



		1

		利息

		94萬9,577元

		98年11月18日

		114年12月25日

		9.4%

		143萬7,456.65元



		2

		利息

		17萬4,437元

		98年11月18日

		114年12月25日

		9.4%

		26萬4,060.34元



		3

		違約金

		94萬9,577元

		98年11月18日

		114年12月25日

		1.88%

		28萬7,491.33元



		4

		違約金

		17萬4,437元

		98年11月18日

		114年12月25日

		1.88%

		5萬2,812.07元



		


		


		


		


		


		


		204萬1,820.39元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50號

聲  請  人  楊麗卿  



相  對  人  力興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宮文萍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停止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於補繳本院114年度訴字第817號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之裁

判費新臺幣4萬0,227元，並以新臺幣99萬5,000元為相對人供擔

保後，本院114年度司執字第38497號清償債務事件之強制執行程

序，於本院114年度訴字第817號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判決確定，

或因調解、和解成立、撤回起訴而終結前，應暫予停止。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以聲請人積欠債務(下稱系爭債務)，

    持本院民國99年1月25日98司執字第12382號債權憑證(下稱

    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下稱系爭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

    強制執行，現由本院以114年度司執字第38497號強制執行事

    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扣押聲請人對第三人基於保險契約所

    生之金錢債權，惟聲請人主張對相對人並無積欠系爭債務，

    已依法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等訴訟，現由本院以114年度訴

    字第817號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下稱本件債務人異議之訴)

    受理中，因聲請人係在不知情下，遭扣押保險契約，顯不可

    歸責於聲請人，而遭查封之保險契約涉及聲請人退休及基本

    生活保障，若再要求聲請人提供擔保，將造成經濟上難以承

    受之負擔，與停止執行之目的顯不相當，本件實無要求聲請

    人供擔保之必要，為此，聲請人聲請於本件債務人異議之訴

    事件終結前，准予免供擔保，停止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

    程序等語。

二、按有回復原狀之聲請，或提起再審或異議之訴，或對於和解

    為繼續審判之請求，或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撤銷調解之

    訴，或對於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提起抗告時，法院因必要情

    形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得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

    ，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法院依強制執行

    法第18條第2項定擔保金額而准許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該

    項擔保係備供債權人因停止執行所受損害之賠償，其數額應

    依標的物停止執行後，債權人未能即時受償或利用該標的物

    所受之損害額，或其因另供擔保強制執行所受之損害額定之

    ，非以標的物之價值或其債權額為依據(最高法院107年度台

    抗字第67號裁定意旨參照)。再按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1項規

    定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停止執行，

    明示以不停止執行為原則。同條第2項所以例外規定得停止

    執行，係因異議之訴等訴訟如果勝訴確定，據以強制執行之

    執行名義將失其效力，為避免債務人發生難以回復之損害，

    故於受訴法院認有必要時，始得裁定停止執行。非謂債務人

    以提起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所列訴訟為由，且聲明願供

    擔保而聲請停止強制執行程序時，法院須一律予以准許。所

    謂必要情形，由法院依職權裁量定之。即法院應就該異議之

    訴在法律上是否顯無理由；如不停止執行，將來是否難於回

    復執行前之狀態；倘予停止執行，是否無法防止債務人濫行

    訴訟，以拖延執行，致債權人之權利無法迅速實現等各種情

    形，予以斟酌，以資平衡兼顧債務人及債權人之利益(最高

    法院114年度台抗字第835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相對人執系爭執行名義，向本院民事執行處聲請對聲請人向

    第三人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人壽)投保之真

    情101身壽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號)、新光人壽保險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新光人壽)投保壽險之保單解約金債權為強制

    執行，經本院以系爭執行事件核發扣押命令，執行程序尚未

    終結，聲請人並已向本院提起本件債務人異議之訴等訴訟，

    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執行卷宗及本件債務人異

    議之訴卷宗查核屬實。審酌聲請人提起本件債務人異議之訴

    等訴訟所述之上開理由，以形式上觀之，尚非無應調查之處

    ，難認顯無理由，且聲請人年齡已58歲，已近退休年齡，而

    相對人聲請執行扣押之標的為聲請人投保壽險契約之解約金

    債權，涉及聲請人退休及基本生活保障，應認有不停止執行

    ，將來難於回復執行前狀態之可能性存在，是聲請人依強制

    執行法第18條第2項規定，聲請停止系爭執行事件之執行程

    序，於法尚無不合。惟考量相對人可能因聲請人不當聲請停

    止強制執行遭受損害，為確保相對人能獲得賠償，並兼顧兩

    造權益，本院認有命聲請人提供相當並確實之擔保之必要，

    爰命聲請人於供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後，系爭執行事件之執行

    程序於本件債務人異議之訴判決確定，或因調解、和解成立

    、撤回起訴而終結前，應暫予停止。

　㈡又按債務人異議之訴之訴訟標的為該債務人之異議權，法院

    核定此訴訟標的之價額，係以該債務人本於此項異議權，請

    求排除強制執行所有之利益為準。而法院因必要情形或依聲

    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者，於酌定

    擔保金額時，則係斟酌該債權人因停止執行可能遭受之損害

    為衡量標準，非以執行標的物之價值或債務人請求排除強制

    執行所得受之利益為依據(最高法院109年度台聲字第1052號

    裁定意旨參照)。另強制執行法第14條所定債務人異議之訴

    ，係以排除執行名義之執行力為目的，故該條所謂強制執行

    程序終結，係指執行名義之強制執行程序終結而言(臺灣高

    等法院105年度抗字第54號裁定同此意旨)。而本件聲請人對

    相對人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等本案訴訟，並聲請停止系爭執

    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相對人之債權受償時間將因此延宕

    ，則相對人因聲請人聲請停止執行可能遭受之損害，應為其

    債權未能即時受償之法定遲延利息損失。又經本院核閱系爭

    執行事件執行卷宗，系爭執行事件相對人聲請強制執行之債

    權金額為新臺幣（下同）330萬2,874元【相對人以系爭債權

    憑證聲請強制執行之本金為112萬4,014元(94萬9,577元+17

    萬4,437元=112萬4,014元)，另加計至本件訴訟繫屬前1日(

    即114年12月25日）之利息及違約金204萬1,820元(如附表所

    示)，暨已計算未受償之利息1萬3,001元(即1萬0,983元+2,0

    18元=1萬3,001元)，與已計算未受償之違約金12萬4,039元(

    即10萬4,789元+1萬9,250元=12萬4,039元)，合計330萬2,87

    4元】。參以聲請人本案訴訟之起訴狀係聲明：㈠確認相對人

    持有系爭債權憑證所示之債權對原告不存在；㈡請求相對人

    不得持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對聲請人聲請強制執行。

    ㈢請求本院就系爭執行事件，對聲請人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

    下稱系爭執行程序)予以撤銷。上開三聲明之訴訟標的雖不

    相同，然均係為達成使相對人無法透過系爭執行程序清償系

    爭債權憑證所示之全部債權，並以排除系爭執行名義之執行

    力為其目的，其訴訟利益單一，訴訟目的一致，而具有訴訟

    利益目的同一之競合關係，其訴訟標的價額，即應按其中價

    額最高者定之，且本件係清償債務之強制執行事件，即使上

    開二保險解約金之強制執行結果，相對人之債權無法完全受

    償，然相對人如發現聲請人尚有其他財產，仍得聲請強制執

    行，非無完全受償之可能。依上說明，系爭執行事件相對人

    聲請強制執行之債權金額為330萬2,874元，是本案訴訟之訴

    訟標的，應為330萬2,874元，已逾150萬元，依法為得上訴

    第三審之案件。復參酌本案訴訟審理之訴訟期間，按113年4

    月24日修正後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之規定，合計為6

    年（共72個月，即第一審辦案期限為2年，第二審辦案期限

    為2年6月，第三審辦案期限1年6個月），以此推估聲請人因

    本件停止執行延宕受償之期間，並以法定利率即週年利率5%

    為估算。以此計算，相對人因本件停止執行而未能即時受償

    所受之損害金額約為99萬0,862元（計算式：330萬2,874元×

    5％÷12月×72月=99萬0,862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並考量訴

    訟事件移審、送卷等程序上所需時間等一切情形，認本件停

    止執行聲請應供擔保之金額以99萬5,000元為適當，爰酌定

    此金額為聲請人須供擔保之金額。

　㈢至聲請人雖以經濟上難以負擔為由請求免供擔保，惟強制執

    行法第18條第2項所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係備供強制

    執行之債權人因停止執行所受損害之賠償，倘准聲請人單純

    以經濟上難以負擔為由，免供擔保即逕予停止強制執行，則

    相對人因停止強制執行所生之損害，即無從自擔保金中取償

    ，顯失衡平，自無所據。

　㈣又聲請人尚未繳納本件債務人異議之訴之裁判費，應先補繳

    該訴訟之裁判費4萬0,227元，其訴方屬合法，始可進而請求

    停止前開強制執行程序，併予敘明。

四、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6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李承桓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

告裁判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6　　日

　　　　　　　　　　　　　　　書記官　廖千慧



附表：

編號 類別 計算本金 起算日 終止日 年息 給付總額 1 利息 94萬9,577元 98年11月18日 114年12月25日 9.4% 143萬7,456.65元 2 利息 17萬4,437元 98年11月18日 114年12月25日 9.4% 26萬4,060.34元 3 違約金 94萬9,577元 98年11月18日 114年12月25日 1.88% 28萬7,491.33元 4 違約金 17萬4,437元 98年11月18日 114年12月25日 1.88% 5萬2,812.07元       204萬1,820.39元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50號
聲  請  人  楊麗卿  


相  對  人  力興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宮文萍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停止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於補繳本院114年度訴字第817號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之裁判費新臺幣4萬0,227元，並以新臺幣99萬5,000元為相對人供擔保後，本院114年度司執字第38497號清償債務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於本院114年度訴字第817號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判決確定，或因調解、和解成立、撤回起訴而終結前，應暫予停止。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以聲請人積欠債務(下稱系爭債務)，持本院民國99年1月25日98司執字第12382號債權憑證(下稱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下稱系爭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現由本院以114年度司執字第38497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扣押聲請人對第三人基於保險契約所生之金錢債權，惟聲請人主張對相對人並無積欠系爭債務，已依法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等訴訟，現由本院以114年度訴字第817號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下稱本件債務人異議之訴)受理中，因聲請人係在不知情下，遭扣押保險契約，顯不可歸責於聲請人，而遭查封之保險契約涉及聲請人退休及基本生活保障，若再要求聲請人提供擔保，將造成經濟上難以承受之負擔，與停止執行之目的顯不相當，本件實無要求聲請人供擔保之必要，為此，聲請人聲請於本件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終結前，准予免供擔保，停止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等語。
二、按有回復原狀之聲請，或提起再審或異議之訴，或對於和解為繼續審判之請求，或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撤銷調解之訴，或對於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提起抗告時，法院因必要情形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得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法院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定擔保金額而准許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該項擔保係備供債權人因停止執行所受損害之賠償，其數額應依標的物停止執行後，債權人未能即時受償或利用該標的物所受之損害額，或其因另供擔保強制執行所受之損害額定之，非以標的物之價值或其債權額為依據(最高法院107年度台抗字第67號裁定意旨參照)。再按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1項規定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停止執行，明示以不停止執行為原則。同條第2項所以例外規定得停止執行，係因異議之訴等訴訟如果勝訴確定，據以強制執行之執行名義將失其效力，為避免債務人發生難以回復之損害，故於受訴法院認有必要時，始得裁定停止執行。非謂債務人以提起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所列訴訟為由，且聲明願供擔保而聲請停止強制執行程序時，法院須一律予以准許。所謂必要情形，由法院依職權裁量定之。即法院應就該異議之訴在法律上是否顯無理由；如不停止執行，將來是否難於回復執行前之狀態；倘予停止執行，是否無法防止債務人濫行訴訟，以拖延執行，致債權人之權利無法迅速實現等各種情形，予以斟酌，以資平衡兼顧債務人及債權人之利益(最高法院114年度台抗字第835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相對人執系爭執行名義，向本院民事執行處聲請對聲請人向第三人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人壽)投保之真情101身壽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號)、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人壽)投保壽險之保單解約金債權為強制執行，經本院以系爭執行事件核發扣押命令，執行程序尚未終結，聲請人並已向本院提起本件債務人異議之訴等訴訟，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執行卷宗及本件債務人異議之訴卷宗查核屬實。審酌聲請人提起本件債務人異議之訴等訴訟所述之上開理由，以形式上觀之，尚非無應調查之處，難認顯無理由，且聲請人年齡已58歲，已近退休年齡，而相對人聲請執行扣押之標的為聲請人投保壽險契約之解約金債權，涉及聲請人退休及基本生活保障，應認有不停止執行，將來難於回復執行前狀態之可能性存在，是聲請人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規定，聲請停止系爭執行事件之執行程序，於法尚無不合。惟考量相對人可能因聲請人不當聲請停止強制執行遭受損害，為確保相對人能獲得賠償，並兼顧兩造權益，本院認有命聲請人提供相當並確實之擔保之必要，爰命聲請人於供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後，系爭執行事件之執行程序於本件債務人異議之訴判決確定，或因調解、和解成立、撤回起訴而終結前，應暫予停止。
　㈡又按債務人異議之訴之訴訟標的為該債務人之異議權，法院核定此訴訟標的之價額，係以該債務人本於此項異議權，請求排除強制執行所有之利益為準。而法院因必要情形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者，於酌定擔保金額時，則係斟酌該債權人因停止執行可能遭受之損害為衡量標準，非以執行標的物之價值或債務人請求排除強制執行所得受之利益為依據(最高法院109年度台聲字第1052號裁定意旨參照)。另強制執行法第14條所定債務人異議之訴，係以排除執行名義之執行力為目的，故該條所謂強制執行程序終結，係指執行名義之強制執行程序終結而言(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抗字第54號裁定同此意旨)。而本件聲請人對相對人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等本案訴訟，並聲請停止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相對人之債權受償時間將因此延宕，則相對人因聲請人聲請停止執行可能遭受之損害，應為其債權未能即時受償之法定遲延利息損失。又經本院核閱系爭執行事件執行卷宗，系爭執行事件相對人聲請強制執行之債權金額為新臺幣（下同）330萬2,874元【相對人以系爭債權憑證聲請強制執行之本金為112萬4,014元(94萬9,577元+17萬4,437元=112萬4,014元)，另加計至本件訴訟繫屬前1日(即114年12月25日）之利息及違約金204萬1,820元(如附表所示)，暨已計算未受償之利息1萬3,001元(即1萬0,983元+2,018元=1萬3,001元)，與已計算未受償之違約金12萬4,039元(即10萬4,789元+1萬9,250元=12萬4,039元)，合計330萬2,874元】。參以聲請人本案訴訟之起訴狀係聲明：㈠確認相對人持有系爭債權憑證所示之債權對原告不存在；㈡請求相對人不得持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對聲請人聲請強制執行。㈢請求本院就系爭執行事件，對聲請人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下稱系爭執行程序)予以撤銷。上開三聲明之訴訟標的雖不相同，然均係為達成使相對人無法透過系爭執行程序清償系爭債權憑證所示之全部債權，並以排除系爭執行名義之執行力為其目的，其訴訟利益單一，訴訟目的一致，而具有訴訟利益目的同一之競合關係，其訴訟標的價額，即應按其中價額最高者定之，且本件係清償債務之強制執行事件，即使上開二保險解約金之強制執行結果，相對人之債權無法完全受償，然相對人如發現聲請人尚有其他財產，仍得聲請強制執行，非無完全受償之可能。依上說明，系爭執行事件相對人聲請強制執行之債權金額為330萬2,874元，是本案訴訟之訴訟標的，應為330萬2,874元，已逾150萬元，依法為得上訴第三審之案件。復參酌本案訴訟審理之訴訟期間，按113年4月24日修正後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之規定，合計為6年（共72個月，即第一審辦案期限為2年，第二審辦案期限為2年6月，第三審辦案期限1年6個月），以此推估聲請人因本件停止執行延宕受償之期間，並以法定利率即週年利率5%為估算。以此計算，相對人因本件停止執行而未能即時受償所受之損害金額約為99萬0,862元（計算式：330萬2,874元×5％÷12月×72月=99萬0,862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並考量訴訟事件移審、送卷等程序上所需時間等一切情形，認本件停止執行聲請應供擔保之金額以99萬5,000元為適當，爰酌定此金額為聲請人須供擔保之金額。
　㈢至聲請人雖以經濟上難以負擔為由請求免供擔保，惟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所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係備供強制執行之債權人因停止執行所受損害之賠償，倘准聲請人單純以經濟上難以負擔為由，免供擔保即逕予停止強制執行，則相對人因停止強制執行所生之損害，即無從自擔保金中取償，顯失衡平，自無所據。
　㈣又聲請人尚未繳納本件債務人異議之訴之裁判費，應先補繳該訴訟之裁判費4萬0,227元，其訴方屬合法，始可進而請求停止前開強制執行程序，併予敘明。
四、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6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李承桓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6　　日
　　　　　　　　　　　　　　　書記官　廖千慧


附表：
		編號

		類別

		計算本金

		起算日

		終止日

		年息

		給付總額



		1

		利息

		94萬9,577元

		98年11月18日

		114年12月25日

		9.4%

		143萬7,456.65元



		2

		利息

		17萬4,437元

		98年11月18日

		114年12月25日

		9.4%

		26萬4,060.34元



		3

		違約金

		94萬9,577元

		98年11月18日

		114年12月25日

		1.88%

		28萬7,491.33元



		4

		違約金

		17萬4,437元

		98年11月18日

		114年12月25日

		1.88%

		5萬2,812.07元



		


		


		


		


		


		


		204萬1,820.39元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50號

聲  請  人  楊麗卿  



相  對  人  力興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宮文萍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停止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於補繳本院114年度訴字第817號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之裁判費新臺幣4萬0,227元，並以新臺幣99萬5,000元為相對人供擔保後，本院114年度司執字第38497號清償債務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於本院114年度訴字第817號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判決確定，或因調解、和解成立、撤回起訴而終結前，應暫予停止。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以聲請人積欠債務(下稱系爭債務)，持本院民國99年1月25日98司執字第12382號債權憑證(下稱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下稱系爭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現由本院以114年度司執字第38497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扣押聲請人對第三人基於保險契約所生之金錢債權，惟聲請人主張對相對人並無積欠系爭債務，已依法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等訴訟，現由本院以114年度訴字第817號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下稱本件債務人異議之訴)受理中，因聲請人係在不知情下，遭扣押保險契約，顯不可歸責於聲請人，而遭查封之保險契約涉及聲請人退休及基本生活保障，若再要求聲請人提供擔保，將造成經濟上難以承受之負擔，與停止執行之目的顯不相當，本件實無要求聲請人供擔保之必要，為此，聲請人聲請於本件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終結前，准予免供擔保，停止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等語。

二、按有回復原狀之聲請，或提起再審或異議之訴，或對於和解為繼續審判之請求，或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撤銷調解之訴，或對於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提起抗告時，法院因必要情形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得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法院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定擔保金額而准許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該項擔保係備供債權人因停止執行所受損害之賠償，其數額應依標的物停止執行後，債權人未能即時受償或利用該標的物所受之損害額，或其因另供擔保強制執行所受之損害額定之，非以標的物之價值或其債權額為依據(最高法院107年度台抗字第67號裁定意旨參照)。再按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1項規定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停止執行，明示以不停止執行為原則。同條第2項所以例外規定得停止執行，係因異議之訴等訴訟如果勝訴確定，據以強制執行之執行名義將失其效力，為避免債務人發生難以回復之損害，故於受訴法院認有必要時，始得裁定停止執行。非謂債務人以提起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所列訴訟為由，且聲明願供擔保而聲請停止強制執行程序時，法院須一律予以准許。所謂必要情形，由法院依職權裁量定之。即法院應就該異議之訴在法律上是否顯無理由；如不停止執行，將來是否難於回復執行前之狀態；倘予停止執行，是否無法防止債務人濫行訴訟，以拖延執行，致債權人之權利無法迅速實現等各種情形，予以斟酌，以資平衡兼顧債務人及債權人之利益(最高法院114年度台抗字第835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相對人執系爭執行名義，向本院民事執行處聲請對聲請人向第三人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人壽)投保之真情101身壽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號)、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人壽)投保壽險之保單解約金債權為強制執行，經本院以系爭執行事件核發扣押命令，執行程序尚未終結，聲請人並已向本院提起本件債務人異議之訴等訴訟，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執行卷宗及本件債務人異議之訴卷宗查核屬實。審酌聲請人提起本件債務人異議之訴等訴訟所述之上開理由，以形式上觀之，尚非無應調查之處，難認顯無理由，且聲請人年齡已58歲，已近退休年齡，而相對人聲請執行扣押之標的為聲請人投保壽險契約之解約金債權，涉及聲請人退休及基本生活保障，應認有不停止執行，將來難於回復執行前狀態之可能性存在，是聲請人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規定，聲請停止系爭執行事件之執行程序，於法尚無不合。惟考量相對人可能因聲請人不當聲請停止強制執行遭受損害，為確保相對人能獲得賠償，並兼顧兩造權益，本院認有命聲請人提供相當並確實之擔保之必要，爰命聲請人於供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後，系爭執行事件之執行程序於本件債務人異議之訴判決確定，或因調解、和解成立、撤回起訴而終結前，應暫予停止。

　㈡又按債務人異議之訴之訴訟標的為該債務人之異議權，法院核定此訴訟標的之價額，係以該債務人本於此項異議權，請求排除強制執行所有之利益為準。而法院因必要情形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者，於酌定擔保金額時，則係斟酌該債權人因停止執行可能遭受之損害為衡量標準，非以執行標的物之價值或債務人請求排除強制執行所得受之利益為依據(最高法院109年度台聲字第1052號裁定意旨參照)。另強制執行法第14條所定債務人異議之訴，係以排除執行名義之執行力為目的，故該條所謂強制執行程序終結，係指執行名義之強制執行程序終結而言(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抗字第54號裁定同此意旨)。而本件聲請人對相對人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等本案訴訟，並聲請停止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相對人之債權受償時間將因此延宕，則相對人因聲請人聲請停止執行可能遭受之損害，應為其債權未能即時受償之法定遲延利息損失。又經本院核閱系爭執行事件執行卷宗，系爭執行事件相對人聲請強制執行之債權金額為新臺幣（下同）330萬2,874元【相對人以系爭債權憑證聲請強制執行之本金為112萬4,014元(94萬9,577元+17萬4,437元=112萬4,014元)，另加計至本件訴訟繫屬前1日(即114年12月25日）之利息及違約金204萬1,820元(如附表所示)，暨已計算未受償之利息1萬3,001元(即1萬0,983元+2,018元=1萬3,001元)，與已計算未受償之違約金12萬4,039元(即10萬4,789元+1萬9,250元=12萬4,039元)，合計330萬2,874元】。參以聲請人本案訴訟之起訴狀係聲明：㈠確認相對人持有系爭債權憑證所示之債權對原告不存在；㈡請求相對人不得持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對聲請人聲請強制執行。㈢請求本院就系爭執行事件，對聲請人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下稱系爭執行程序)予以撤銷。上開三聲明之訴訟標的雖不相同，然均係為達成使相對人無法透過系爭執行程序清償系爭債權憑證所示之全部債權，並以排除系爭執行名義之執行力為其目的，其訴訟利益單一，訴訟目的一致，而具有訴訟利益目的同一之競合關係，其訴訟標的價額，即應按其中價額最高者定之，且本件係清償債務之強制執行事件，即使上開二保險解約金之強制執行結果，相對人之債權無法完全受償，然相對人如發現聲請人尚有其他財產，仍得聲請強制執行，非無完全受償之可能。依上說明，系爭執行事件相對人聲請強制執行之債權金額為330萬2,874元，是本案訴訟之訴訟標的，應為330萬2,874元，已逾150萬元，依法為得上訴第三審之案件。復參酌本案訴訟審理之訴訟期間，按113年4月24日修正後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之規定，合計為6年（共72個月，即第一審辦案期限為2年，第二審辦案期限為2年6月，第三審辦案期限1年6個月），以此推估聲請人因本件停止執行延宕受償之期間，並以法定利率即週年利率5%為估算。以此計算，相對人因本件停止執行而未能即時受償所受之損害金額約為99萬0,862元（計算式：330萬2,874元×5％÷12月×72月=99萬0,862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並考量訴訟事件移審、送卷等程序上所需時間等一切情形，認本件停止執行聲請應供擔保之金額以99萬5,000元為適當，爰酌定此金額為聲請人須供擔保之金額。

　㈢至聲請人雖以經濟上難以負擔為由請求免供擔保，惟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所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係備供強制執行之債權人因停止執行所受損害之賠償，倘准聲請人單純以經濟上難以負擔為由，免供擔保即逕予停止強制執行，則相對人因停止強制執行所生之損害，即無從自擔保金中取償，顯失衡平，自無所據。

　㈣又聲請人尚未繳納本件債務人異議之訴之裁判費，應先補繳該訴訟之裁判費4萬0,227元，其訴方屬合法，始可進而請求停止前開強制執行程序，併予敘明。

四、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6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李承桓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6　　日

　　　　　　　　　　　　　　　書記官　廖千慧



附表：

編號 類別 計算本金 起算日 終止日 年息 給付總額 1 利息 94萬9,577元 98年11月18日 114年12月25日 9.4% 143萬7,456.65元 2 利息 17萬4,437元 98年11月18日 114年12月25日 9.4% 26萬4,060.34元 3 違約金 94萬9,577元 98年11月18日 114年12月25日 1.88% 28萬7,491.33元 4 違約金 17萬4,437元 98年11月18日 114年12月25日 1.88% 5萬2,812.07元       204萬1,820.39元 





